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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不變期間之進行不因第一項合意停止而受影響。 

第 184 條 除有前條第三項之裁定外，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自陳明合意停止時

起，如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續行訴訟而再以合意停止訴

訟程序者，以一次為限。如再次陳明合意停止訴訟程序，視為撤回其訴。 

第 185 條 當事人兩造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除有礙公益之維護者外，視為合意

停止訴訟程序。如於四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但行政法院認有

必要時，得依職權續行訴訟。 

行政法院依前項但書規定續行訴訟，兩造如無正當理由仍不到者，視為撤回其

訴。 

行政法院認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有礙公益之維護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自該期

日起，一個月內裁定續行訴訟。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 194 條 行政訴訟有關公益之維護者，當事人兩造於言詞辯論期日無正當理由均不到場

時，行政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事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第 199 條 行政法院為前條判決時，應依原告之聲明，將其因違法處分或決定所受之損

害，於判決內命被告機關賠償。 

原告未為前項聲明者，得於前條判決確定後一年內，向行政法院訴請賠償。 

第 216 條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 

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 

前二項判決，如係指摘機關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機關即應受判決之拘

束，不得為相左或歧異之決定或處分。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他訴訟準用之。 

第 217 條 第二百零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十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二十八條規定，於裁定準用之。 

第 219 條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且其和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行政法院不問訴訟

程度如何，得隨時試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亦同。 

第三人經行政法院之許可，得參加和解。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通知第三人

參加。 

第二章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簡易訴訟程序 

第 229 條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 

一、 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 

二、 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 

三、 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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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 

四、 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

訟者。 

五、 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 

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

幣六十萬元。 

第 230 條 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訴，因訴之變更，致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逾新

臺幣四十萬元者，其辯論及裁判改依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並應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追加之新訴或反訴，其訴訟標的之金額

或價額逾新臺幣四十萬元，而以原訴與之合併辯論及裁判者，亦同。 

第 233 條 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應與訴狀或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之筆錄一併送達於

他造。 

第 235 條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不服者，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

高等行政法院。 

前項上訴或抗告，非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不得上訴或抗告。 

第 235-1 條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前條第一項訴訟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者，應

以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最高行政法院認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之訴訟事件，並未涉及裁判見解統一之

必要者，應以裁定發回。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不得再將訴訟事件裁定移送

最高行政法院。 

第 236 條 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 236-1 條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應於上訴或抗告理由中表明下列事

由之一，提出於原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之： 

一、原裁判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第 236-2 條 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第一審誤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並為判決者，受理

其上訴之高等行政法院應廢棄原判決，逕依通常訴訟程序為第一審判決。但當

事人於第一審對於該程序誤用已表示無異議或無異議而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

陳述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情形，高等行政法院應適用簡易訴訟上訴審程序之規定為裁判。 

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除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規定外，準用第三編規定。 

簡易訴訟程序之抗告、再審及重新審理，分別準用第四編至第六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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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 

第 237-1 條 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下： 

一、 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及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裁決，而提起之

撤銷訴訟、確認訴訟。 

二、 合併請求返還與前款裁決相關之已繳納罰鍰或已繳送之駕駛執照、計程車

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汽車牌照。 

合併提起前項以外之訴訟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三、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四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237-2 條 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管轄。 

第 237-3 條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為之。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

之。 

前項訴訟，因原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原告於裁決書送達三十日內

誤向原處分機關遞送起訴狀者，視為已遵守起訴期間，原處分機關並應即將起

訴狀移送管轄法院。 

第 237-4 條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並分別

為如下之處置： 

一、 原告提起撤銷之訴，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裁

決。但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 

二、 原告提起確認之訴，被告認原裁決無效或違法者，應為確認。 

三、 原告合併提起給付之訴，被告認原告請求有理由者，應即返還。 

四、 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審查

之紀錄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被告於第一審終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

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 

第 237-5 條 交通裁決事件，按下列規定徵收裁判費： 

一、 起訴，按件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二、 上訴，按件徵收新臺幣七百五十元。 

三、 抗告，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四、 再審之訴，按起訴法院之審級，依第一款、第二款徵收裁判費；對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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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定聲請再審者，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五、 本法第九十八條之五各款聲請，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撤回起訴者，法院應依職權退還已繳之裁判費。 

第 237-6 條 因訴之變更、追加，致其訴之全部或一部，不屬於交通裁決事件之範圍者，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應改依簡易訴訟程序審理；其應改依通常訴訟程序者，並應

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 

第 237-7 條 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第 237-8 條 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 

前項情形，行政法院得命當事人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文書。 

第 237-9 條 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 

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準用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三

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八規

定。 

交通裁決事件之抗告、再審及重新審理，分別準用第四編至第六編規定。 

第 238 條 對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終局判決，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於最高

行政法院。 

於上訴審程序，不得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 

第 241-1 條 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二、 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三、 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非律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

理人： 

一、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二、 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三、 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四、 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四項、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二及第四

百六十六條之三之規定，於前二項準用之。 

第 244 條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高等行政法院為之： 

一、 當事人。 

二、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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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 

四、 上訴理由。 

前項上訴狀內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 

第 246 條 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不能補正者，原高等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原高等行政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

期間內補正，原高等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第 248 條 被上訴人在最高行政法院未判決前得提出答辯狀及其追加書狀於最高行政法

院，上訴人亦得提出上訴理由追加書狀。 

最高行政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將前項書狀送達於他造。 

第 252 條 （刪除） 

第 256-1 條 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事件，最高行政法院不得以高等行

政法院行通常訴訟程序而廢棄原判決。 

前項情形，應適用簡易訴訟或交通裁決訴訟上訴審程序之規定。 

第 267 條 抗告，由直接上級行政法院裁定。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為抗告。 

第 269 條 提起抗告，應向為裁定之原行政法院或原審判長所屬行政法院提出抗告狀為

之。 

關於訴訟救助提起抗告，及由證人、鑑定人或執有證物之第三人提起抗告者，

得以言詞為之。 

第 275 條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 

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

政法院合併管轄之。 

對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

聲明不服者，雖有前二項之情形，仍專屬原高等行政法院管轄。 

第 294 條 假扣押之聲請，由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管轄。 

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 

假扣押之標的如係債權，以債務人住所或擔保之標的所在地，為假扣押標的所

在地。 

第 299 條 得依第一百十六條請求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者，不得聲請為前條之假處

分。 

第 300 條 假處分之聲請，由管轄本案之行政法院管轄。但有急迫情形時，得由請求標的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 

第 305 條 行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不為給付者，

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聲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強制執行。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應先定相當期間通知債務人履行；逾期不履行者，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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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債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人者，並應通知其上級機關督促其如期履

行。 

依本法成立之和解，及其他依本法所為之裁定得為強制執行者，或科處罰鍰之

裁定，均得為執行名義。 

第 306 條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辦理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務，得囑託民事執行處或行政

機關代為執行。 

執行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視執行機關為法院或行政機關而分別準用強

制執行法或行政執行法之規定。 

債務人對第一項囑託代為執行之執行名義有異議者，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

定之。 

第 307 條 債務人異議之訴，依其執行名義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分別由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由普通

法院受理。 

 

 

地 籍 測 量 實 施 規 則 

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071210號令修正發布第 4、6、10、13、15、

46、48、49、51、56～58、60、61、63、64、69、75、83、86、90、93、98、107、109、113、

121、127、128、134、135、138、139、141、143～145、157、158、165、166、185、189、198、

204、205、207、211、224、231、231-1、236、244、257、259、263、264、283、284、290 條

條文及第 1章章名；增訂第 9-1、10-1、13-1、13-2、231-2條條文；並刪除第 5、11、12、14、

16～45、164條條文及第 1章第 1～6節節名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20287818號令修正發布第 60、92、101、

153、240、269、283條條文；並增訂第 282-1～282-3條條文 

（PS.基本上本規則大都僅考：「總則」§1～§9-1、「土地複丈」§204～§257 及「建築改良物測

量」§258～§298。是以，以下在法條修正補充上，亦以前揭所述範圍為限。請學員留意！） 

 

第 4 條 本規則之測量，應依國土測繪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測量基準及參考系統實

施。 

第 5 條 （刪除） 

第 6 條 本規則所定之基本控制測量及加密控制測量，包括三角測量、三邊測量、精密

導線測量、衛星定位測量或其他同等精度之測量方法。 

第 9-1 條 基本控制測量由國土測繪法之中央主管機關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四章規定

辦理。 

加密控制測量由國土測繪法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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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規定辦理，並以直轄市、縣（市）為實施區域；必要時，得將相鄰區域

合併舉辦。 

第 204 條 第二百零四條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 

一、 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分割、合併、鑑界或變更。 

二、 因界址曲折需調整。 

三、 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或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地形。 

四、 宗地之部分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五、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時效取得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役權。 

第 205 條 申請複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各依其規定辦理： 

一、 因承租土地經界不明者，由承租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申請。 

二、 因宗地之部分擬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者，由擬設定各

該權利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申請。 

三、 地上權之分割者，由地上權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申請。 

四、 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或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因時效完成

所為之登記請求者，由權利人申請。 

五、 因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或訴訟上之和解或調解成立者，由權利人申請。 

六、 共有土地之協議分割、合併者，由共有人全體申請。但合併或標示分割，

得由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申請。 

七、 因建造行為需要鑑界者，得由建造執照起造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申請。 

八、 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土地浮覆回復原狀時，復權範圍僅為已登

記公有土地之部分，需辦理分割者，由復權請求權人會同公有土地之管理

機關申請。 

九、 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結果確

定者，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十、 依法令規定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測量者。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為之。 

第 207 條 申請複丈時，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權利書狀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前項檢附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複丈涉及原有標示變更者，應於申請複丈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

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第 211 條 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應予收件，經審查准予複丈者，隨即排定複丈日

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並通知關係人。

原定複丈日期，因風雨或其他事故，致不能實施複丈時，登記機關應分別通知

申請人及關係人改期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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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

者，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土地複丈費不予退還。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於鑑界時，指鑑界界址之鄰地所有權人；鄰地為公寓大廈

之基地者，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

役權時，指所有權人。 

關係人屆時不到場者，得逕行複丈。 

第 224 條 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前項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或設定有抵押權、典權、耕作權等他項權利者，應依

下列規定檢附相關文件： 

一、 所有權人不同時，應檢附全體所有權人之協議書。 

二、 設定有抵押權時，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但為擔保同

一債權，於數土地上設定抵押權，未涉權利範圍縮減者，不在此限。 

三、 設定有典權或耕作權時，應檢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登記機關辦理合併複丈，得免通知實地複丈。 

第一項之土地設定有用益物權者，其物權範圍為合併後土地之一部分者，應於

土地複丈成果圖繪明其位置。 

第 231 條 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之平面位置測繪，依下列規定： 

一、 同一他項權利人在數宗土地之一部分設定同一性質之他項權利者，應儘量

測繪在同一幅土地複丈圖內。 

二、 一宗土地同時申請設定二以上同一性質之他項權利者，應在同一幅土地複

丈圖內分別測繪他項權利位置。 

三、 他項權利位置圖，用紅色實線繪製他項權利位置界線，並用黑色實線繪明

土地經界線，其他項權利位置界線與土地經界線相同者，用黑色實線繪明。 

四、 因地上權分割申請複丈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在原土地複丈圖上註明地上

權範圍變更登記日期及權利登記先後次序。 

五、 測量完畢，登記機關應依土地複丈圖謄繪他項權利位置圖二份，分別發給

他項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他項權利之位置，應由會同之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

蓋章。 

第 231-1 條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役權者，應依申請人所主張占有範圍測

繪，並就下列符合民法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要件之使用情形測繪其位

置及計算面積： 

一、 普通地上權之位置，以其最大垂直投影範圍測繪；區分地上權之位置，以

在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分平面與垂直範圍測繪。 

二、 農育權、不動產役權之位置，以其實際使用現況範圍測繪。 

前項複丈之位置，應由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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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之他項權利位置圖應註明依申請人主張占有範圍測繪，其實際權利範圍，以

登記審查確定登記完畢為準。 

關係人不同意申請人所主張之占有範圍位置時，登記機關仍應發給他項權利位

置圖，並將辦理情形通知關係人。 

第 231-2 條 區分地上權之位置測繪，依下列規定： 

一、 平面範圍之測繪，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 垂直範圍之測繪，應由申請人設立固定參考點，並檢附設定空間範圍圖

說，供登記機關據以繪製其空間範圍，登記機關並應於土地複丈圖及他項

權利位置圖註明該點位及其關係位置。 

以建物之樓層或其特定空間為設定之空間範圍，如該建物已測繪建物測量成果

圖者，得於土地複丈圖及他項權利位置圖載明其位置圖參見該建物測量成果

圖，或其他適當之註記。 

第 236 條 因行政區域、段或小段界線調整而編入之土地，應移繪於各該地段之地籍圖

內，並重編地號；其有新增圖幅者，應與原地籍圖幅連接編號，並拼接於地籍

接合圖及一覽圖內，用紅色表示之。其編出之土地，應將原地籍圖上之經界線

及地籍接合圖幅用紅色╳線劃銷之，地號用紅色雙線劃銷之。 

第 240 條 複丈應以圖根點或界址點作為依據。其因分割或鑑定界址複丈者，應先將其測

區適當範圍內按其圖上界線長度與實地長度作一比較，求其伸縮率，分別平均

配賦後，依分割線方向及長度決定分割點或鑑定點之位置。 

第 244 條 採圖解法複丈者，依下列規定訂正地籍圖： 

一、 分割複丈部分，應依土地複丈圖將地號以紅色雙線劃銷之，然後以紅色移

繪其新經界線，並以黑色註記其新地號。 

二、 合併複丈部分，應依土地複丈圖將不需要之部分經界線以紅色╳線劃銷

之。地號以紅色雙線劃銷之，並以黑色註記其新地號。 

三、 一宗土地跨二幅以上地籍圖時，其面積較大部分之地號以黑色註記之，其

餘部分之地號以紅色註記之。 

四、 因地籍圖之伸縮致拼接發生差異時，應依其伸縮率，平均配賦。 

五、 因地籍圖上坵形細小，訂正困難時，得比例放大並量註邊長移繪於該地籍

圖空白處。如無空白位置，則另行加繪浮貼於地籍圖適當之處。 

前項地籍圖已依第一百六十五條完成圖解地籍圖數值化者，得以複丈成果訂正

數值化圖檔。 

第 257 條 數值法複丈成果依法登記後，登記機關應修正宗地資料檔、地號界址檔及界址

坐標檔。 

第 259 條 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一、 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二、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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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所規定之文件者。 

第 263 條 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得就其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利，單獨申

請測量。 

第 264 條 登記機關受理建物測量申請案件，應予收件，經審查准予測量者，隨即排定測

量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建物測量定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原定測量日

期，因風雨或其他事故，致不能實施測量時，登記機關應另定測量日期通知申

請人。申請人於測量時，應到場會同辦理；屆時不到場者，視為放棄測量之申

請，已繳建物測量費不予退還。 

第 269 條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理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之建物測量

時，由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派員定期會同登記機關人員辦理，並於測量後由其

指定人員在建物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 

前項規定，於管理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算登記之建物測量時，準用之。 

第 282-1 條 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第一次測量，得依使用執

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量。但建物坐落有越界

情事，應辦理建物位置測量者，不在此限。 

前項轉繪應依第二百七十二條至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二百八十三條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建物平面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各權利範圍及平面邊長，並詳列

計算式計算其建物面積。 

二、 平面邊長，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明之邊長為準，並以公尺為單位。 

三、 建物位置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地籍配置轉繪之。 

四、 圖面應註明辦理轉繪之依據。 

第 282-2 條 依前條規定轉繪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

士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轉繪人。 

依前項規定辦理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

面積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轉繪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

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依本條規定完成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送登記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予以

核對後發給建物測量成果圖。 

第 282-3 條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但書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檢附之建

物標示圖，應依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繪製，並簽證，其記載項目及

面積計算式，登記機關得查對之。 

前項建物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其建物標示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第 283 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

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予以勘測。 


